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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16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在各级

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市环保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全市环保工作紧紧围绕大局，牢固

树立问题导向，以保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为核心，以实施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书、

落实省、市政府季度分析会通报问题为抓手，取得了较好成效。泉州市环境质量状况总

体良好，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8.4%，各县（市、区）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水平。主

要河流及12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泉州市区内河水

质功能区达标率100%。山美水库总体为Ⅱ类水质，惠女水库总体为Ⅲ类水质，水体均

呈中营养状态。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80.0%。城市功能区、区域及道路交通声环

境质量总体保持较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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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一） 概述

2016年，泉州市区空气质量状况总体良好，优良率达 98.4%。全市降水 pH均值为

5.77，较 2015年上升了 0.03个 pH单位。

（二）状况

1．环境空气质量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泉州市区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

水平，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达二级标准，二氧化硫（SO2）

和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达一级标准，一氧化碳（CO）日均值的第 95百分位数和

臭氧（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均达到年评价指标要求；有效监测天

数 366天，其中，一级达标天数为 206天，占有效监测天数比例的 56.3%，二级达标天

数为 154天，占有效监测天数比例的 42.1%，污染天数为 6天。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市 11个县（市、区）空气质

量除南安市外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 88.4%～99.1%，

根据《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2014〕64号），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从

小到大排序，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依次为：德化县、洛江区、永春县、安溪县、丰泽

区、石狮市、鲤城区、泉港区、惠安县（并列第 8）、晋江市、南安市。

2．降水

全市降水 pH均值范围在 4.19～7.28之间，酸雨频率范围在 0～64.6%之间。晋江市、

南安市、德化县、惠安县、永春县和安溪县为非酸雨区，泉州市区、石狮市和泉港区属

于轻酸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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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状况

（一）概述

泉州市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主要河流及 12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泉州市区内河水质功能区达标率 100%。山美水库总体为Ⅱ类

水质，惠女水库总体为Ⅲ类水质，水体均呈中营养状态。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80.0%。

（二）状况

主要河流水质

2016年主要流域 18个国、省控断面功能区达标率 100%，其中，Ⅰ～Ⅱ类水质比例

为 61.1%。

泉州市地表水水系图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泉州市共有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13个，2016年实际实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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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泗洲水库因堤坝除险加固，2016年未实施监测），Ⅲ类水质达标率为 100%，与

2015年持平，其中，Ⅱ类水质比例为 41.7%，Ⅲ类水质比例为 58.3%。

水库水质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山美水库总体为Ⅱ类水质，

参考指标粪大肠菌群达Ⅰ类水质标准；总氮浓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1.3%，但仍劣于Ⅴ

类标准要求；按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山美水库处于中营养状态，营养状态指数为

42.2，较 2015年下降了 1.9个单位。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惠女水库总体为Ⅲ类水质标

准，参考指标粪大肠菌群达Ⅰ类水质标准，总氮达Ⅳ类水质标准。按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评价，惠女水库处于中营养状态，营养状态指数为 45.8，较 2015年下降了 3.1个单位。

城市内河水质

城市内河 4个省控监测断面功能区Ⅴ类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地下水环境质量

泉州市区承天寺水井水质达《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1993）Ⅱ类标准，较去

年（达Ⅲ类标准）水质明显好转。

近岸海域水质

2016年，泉州市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16个（国控 7个、省控 9个），国控点

位一、二类水质比例为 71.4%，国、省控点位一、二类水质比例为 68.8%。按功能区类

别评价，水质达标率为 80.0%，较去年下降了 4.6个百分点，其中，泉州湾（晋江口）

水质为劣四类，超标因子为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泉州湾祥芝水质为四类，超标因子为

无机氮；泉州湾外水质为三类，超标因子为无机氮。按水质保护目标评价，水质达标率

为 73.3%，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11.8个百分点。远岸点金井东部海区水质符合一类海水水

质标准。



`

5

泉州市近岸海域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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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固体废物状况

（一）概述

2016年城市功能区、区域及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较好水平。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医疗废物处置率和泉州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高。

（二）状况

1．声环境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泉州市区声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 100%，较 2015年上升 6.2个百分点；夜间达

标率为 62.5%，较 2015年上升 12.5个百分点，超标出现在 1类、3类和 4类功能区；

晋江市区昼间达标率为 83.3%，夜间达标率为 16.7%；石狮市区和南安市区的昼间、夜

间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达标率均为 100%，均与 2015年持平。

区域声环境质量

全市城市（县城）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其中泉州市区、石狮市区、南安市区

和德化县城的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水平达二级（较好），其余的城市（县城）均为

三级（一般），均与 2015年基本持平。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泉州市区及各县（市、区）昼间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较好，其中，南安市区、

安溪县城、永春县城、德化县城和惠安县城的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均达一级（好）。

泉州市区、晋江市区、石狮市区和泉港区的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较好），均

与 2015年基本持平。

2．固体废物

2016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97.99%，医疗废物处置率为 100%和，泉

州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 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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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与建设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8.7%，

与上一年度持平；森林蓄积量为3672万立方米，较2015年增加21万立方米；湿地保有量

96172公顷，与上一年度持平；海洋保护区面积11464公顷，与上一年度持平；新增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27067公顷，增加幅度比2015年多了11107公顷；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约

255公顷；已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全市保护区总面积27995

公顷，保护区生态环境总体良好。市本级和10个涉农县（市、区）相继获得国家生态市

和国家生态县（市、区）命名。全市还建成111个国家级生态乡镇、1659个市级以上生

态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国家生态市建设，编制出台《泉州市“十三五”生态文

明建设专项规划》，拟实施389个项目，其中2016年41个项目已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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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措施与行动

（一）主要环境管理措施

（1）大气污染防治有效加强。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大气十条”和省实施方案，

大力实施泉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控制目标。一是组

织实施《泉州市大气污染防治 2016年度实施计划》，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各项重点任务工

作和调度，完成 375个工业企业大气减排项目、4个省级重点大气治理项目以及 25个市

级重点项目的治理。二是推进燃煤电厂、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三

是住建、行政执法等部门开展建筑工地、土方车滴撒漏、垃圾焚烧面源污染治理。2016

年共查处渣土车“滴洒漏”行为 1228起、乱倾倒垃圾 1200起，查处制止随意焚烧垃圾

178起。四是持续推进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全市已完成治理 537家加油站、

15座油库油气治理。五是完成泉州市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

（2）水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明显。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水十条”和省、市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福建省地表水水质考核办法（试行）》，落实好省、市“河长

制”。一是持续强化重点流域（含近海水域）整治。2016年共投入 10.02亿，完成整治

项目 94个。二是持续强化跨境流域整治。全年共投入 3.65亿，完成整治项目 32个。三

是持续开展小流域“赛水质”活动，在第二批小流域“赛水质”活动成果的基础上，启

动第三批小流域“赛水质”活动，推进 24条小流域、69公里河道整治。四是持续加强

饮用水源保护。开展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查与评估工作，加大水源保护

区监测力度，加强全市饮用水源地安全隐患的排查和问题整改，确保饮水安全。五是持

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安溪县、永春县将农村乡镇、村小型污水处理站打包成工程

包公开招标委托第三方运行管理。六是加快推进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出台了《泉州市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15—2020年）》，加快推进生猪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和禁养区内生

猪养殖场（户）的关闭拆除任务。

（3）环境安全得到保障。在加强企业环境监管、现场环境执法的同时，重点抓好

固体废物、重金属、核与辐射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环境安全。一是全力推进市工业废物综

合处置中心建设。项目 2016年计划投资 1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1.15亿元，建成后可处

置全市工业危险废物。二是加快推进晋江、石狮垃圾焚烧飞灰填埋场建设。三是印发《泉

州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升级”工作方案》，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全年共

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检查 513家次，完成危险废物企业网上申报登记 352家，培育典型

企业 29家。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共审批转移工业危险废物 20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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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持续开展放射性物品专项治理。

（4）环境监管执法不断深化。进一步加大新环保法以及国务院、省、市关于加强

环境监管执法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力度：一是坚持勤查重罚，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力度。

开展“清水蓝天”专项行动，2016年，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42276人次、检查企业 17017

家次；立案处罚企业 1085家（比增 59%，去年同期 683家）、罚款 4660.74万元（比增

80%，去年同期 2582.96万元），完成排污费征收 10704.34万元（比增 2%，去年同期

10482.09万元）。①充分运用新环保法赋予的新手段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排查案源和典

型事例。全市共实施停产、限产案件 15起，按日计罚案件 6起，查封、扣押案件 233

起，移送侦办案件 115起（其中行政拘留案件 78起、涉嫌环境犯罪案件 37起）。②基

本建成全市网格化环保监管体系。全市共划分一级网格区域 1个、二级网格区域 13个、

三级网格区域 165个以及以村（社区）为主体划分 4级网格区域 2971个，配备三、四

级网格环保监管人员 13928人。二是继续抓好环保移动执法系统及网络平台建设，推动

移动执法系统日常环境执法应用；加强对运维单位质控实验室、备件库等装备技术保障

系统的检查，组织修订第三方运维单位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第三

方运维规范化管理。三是强化挂牌督办。2016年督促 15家省级挂牌督办企业、22家市

级挂牌督办企业完成整改。四是继续强化环保登报承诺、绿色信贷等约束手段。2016

年共督促 43家企业向社会公开检讨，承诺整改并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向人民银行、

银监部门通报环境违法信息 448条。五是组织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参评企业名单公

告等前期工作。

（5）环境监测手段实现多元化。通过监督性监测和企业自行监测相结合、手工监

测与自动在线监测相配套的方式，切实履行环保行政部门监管职责和企业环保主体责

任。一是持续推进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全年共完成国控、省控重点废水污染源监督

性监测 134家次，达标率 98.5%；废气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97家次，达标率 99.0%；污水

处理厂监督性监测 108家次，达标率 98.1%；危废监督性监测 99家次，达标率 97.0%；

重金属监督性监测 84家次，达标率 98.8%。二是开展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设备比对监

测。全年共完成废水 COD和氨氮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各 222台次和 127台次，合格

率均为 100%；废气 SO2和 NOX在线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各 114台次和 114台次，合

格率均为 100%。三是推行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督促相关企业按自行监测方案按时

开展排污自行监测。四是强化信息公开。按照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和企业自行监测信息予以公开，落实企业信息公开主体责任，保障公众知情权，接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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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督。

（6）环保创新不断推进。一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

组长、市长为常务副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及相

关配套文件。二是加快推进我市节能环保产业转型升级。编制出台了《泉州市节能环保

转型升级路线图》，加快协调和落实节能环保产业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泉港区

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和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处置项目、晋江三斯达废塑循环

回收利用产业化基地、富于安环保型扣装式中空塑料建筑模板项目、福建恒创环保与江

苏天一环保技术合作项目、亿利环保重组等一批节能环保产业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三是

进一步推进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积极协调保险行业协会等部门开展企业环

境风险评估，进一步完善投保企业环境风险管理措施。2016年共有 12家保险公司参与

开展试点工作、23家企业签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累计承担风险 3000多万。四是进一

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2016年全市共有 115家建设单位通过市场完成了

256笔排污权交易，顺利取得了项目所需总量指标，交易总额 7458.4万元。

（二）环境应急能力建设

抓好应急物资采购入库、应急车辆采购；修订完成泉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

及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推动企业（园区）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和环境风险评估，全

市共完成 682家企业（建设项目）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完成 93家较大及以上环境风险

企业和 3个工业园区的环境风险评估。

（三）环境监察能力建设

一是积极推进环境监察能力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市环境执法装备建设。二是

加强环境监察人员培训工作。根据全市环境监察在编人员培训情况，制定实施 2015-2017

年环境监察工作人员培训工作方案；积极选派业务骨干参加环境监察岗位业务培训，进

一步提升我市环境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四）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一是资质认证。市站资质认证项目共有 7类 304个项目共计 480种监测方法，认

证范围基本能满足辖区内（国控及省控断面）水环境质量、环境空气质量、声环境质量

和废水、废气、噪声、土壤等污染源的监测。二是环境监测设备。市站配备仪器设备 588

台套，原值 4771万元，包括 ICP、ICP-MS、气相色谱、气质联用仪、液相色谱、原子

吸收、流动注射仪等大、中型分析仪器 300余台（套），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 7座

（国控点 4座、市控点 3座），水质自动监测站 2座。三是应急监测设备。市站配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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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及大气应急监测车各 1部，便携式气相色谱仪等应急监测仪器 65台套，各种仪器装

备总值达 6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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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一）及时妥善处置群众诉求

2016年，我市环保系统共接到群众投诉 5205件，处理率 100%，均按期予以办结。

（二）办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

2016年市环保局承办市人大、市政协“两会”涉及环境保护的建议、提案 49件，

内容涉及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等多个方面，均按要求、按时限

办理和答复，办件满意率 100%。

（三）宣传教育

一是组织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系列活动、市民环保体验日、环保嘉年华活动、环

保宣传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二是积极开展绿色创建活动，全市新增市级

环境教育基地 4个；三是利用新媒体加强环保宣传，积极运用泉州环保微信公众号，搭

建互动服务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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